附件6：
关于组织2005年度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引导项目、“西部开发科技行动”
重大项目课题的申报要求

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为落实科技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指示精神和推进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积极引导地方集中资源，组织力量，与国家科技计划密切配合，实施若干地方重大专项，解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005年度科技攻关计划引导项目、“西部开发科技行动”重大项目将继续安排支持一批地方重大项目（课题）。现提出具体要求如下：

1．引导项目继续支持对地方主导产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带动作用、能提升地方科技能力的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经费以地方自筹和企业投入为主。各地在已经列入当地科技计划或即将列入本年度计划的重大项目中，选择若干重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攻关项目，组织申报2005年度攻关计划引导项目。

2．“西部开发科技行动”重大项目将进一步凝练目标，集中力量，围绕切实增强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重点针对西部水资源安全等生态环境建设科技攻关、西部农业产业化开发、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国家重点工程配套关键技术和西部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组织实施若干项跨省区、跨区域的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同时，结合各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科技任务，安排支持一批重点项目。鼓励开展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科技合作，协同攻关，并由有关合作省（区、市）共同组织实施。

3．请按照上述要求，在认真总结“十五”前期实施引导项目和“西部开发科技行动”重大项目工作的基础上，各地可遴选组织申报2005年度科技攻关计划引导项目3-4项、“西部开发科技行动”重大项目课题2-3项，各地申报项目（课题）总数不得超过6项。凡申报两类项目的，应提供地方前期支持证明，包括立项批复、经费下达通知等证明材料。

项目（课题）建议书一式四份报送发展计划司。具体项目建议书格式请按照《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管理办法》中有关要求填报。

4、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田 野   吕 静

电 话：（010）58881609，（010）68513326

传 真：（010）58881609

联系地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电子信箱：tianye@mail.most.gov.cn

luj@mail.most.gov.cn
